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
行政复议决定书
济南山复决字〔2025〕33号

申请人：韩某某。
被申请人：济南市公安局南部山区分局。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未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不服，向本机关提出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5年9月4日依法受理，行政复议期间，依法听取当事人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结案。
申请人行政复议请求：申请确认被申请人未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并责令被申请人限期内依法履行查处职责，将查处情况书面答复申请人。
申请人称：申请人系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仲宫镇***村村民，在本村拥有合法的房屋及土地。2021年5月期间，申请人的部分房屋被不明人员强制拆除，该行为严重侵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申请人于2025年5月13日通过中国邮政EMS向被申请人提交书面查处申请书及附件，请求被申请人依法对申请人位于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仲宫镇***村的部分房屋被不明人员非法拆除的行为进行调查处理，并将查处结果书面答复申请人。经查询，被申请人于2025年5月14日签收，截至目前被申请人仍未依法履行查处职责，也未将查处结果书面告知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二条：“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第六条：“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履行下列职责：（一）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第二十一条：“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对公民提出解决纠纷的要求，应当给予帮助；对公民的报警案件，应当及时查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之规定，被申请人负有保护公民人身安全及财产安全的法定职责，应当依法对申请人位于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仲宫镇***村的部分房屋被不明人员非法拆除的行为进行调查处理。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十一）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受教育权利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未依法履行或者不予答复：……”之规定，被申请人超期未履职的行为属于典型的行政不作为，已经违法且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申请人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之规定，向贵府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望贵府在全面审查的基础上，依法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如下证据材料（复印件）：
1.《查处申请书》及邮寄照片；
2.邮寄信息。
被申请人答复称：韩某和、申请人、韩某强三人系父子关系（韩某和系申请人、韩某强的父亲），三人共同反映自己家的房屋在2021年被仲宫街道办事处103省道拆迁指挥部拆除，但是村委未按照相关拆迁补偿政策进行合理补偿。经调查查明：韩某和、申请人、韩某强父子三人反映的自己房屋被不明人员强拆的查处事项，是政府的行政行为，公安机关已经分别当面向申请人的母亲答复，电话向申请人的父亲答复，在答复的过程中当事人均表示明白并认可公安机关的答复，不存在公安机关不作为的情况。2024年11月14日，申请人的父亲到公安机关信访要求查处涉及房屋拆迁赔偿事宜，同日，南山分局副局长接待申请人父亲，并听取了信访事由，并在查处申请书上签批“请仲宫所依法受理调查”，并依法告知仲宫派出所按照信访事项的法定程序办理，依法向申请人父亲进行信访告知，告知书编号为“济南山公信字[2024]46号”送达方式为邮寄送达，邮寄时间为2024年11月15日，邮寄编号为：XA8720169****，收件人为韩某和；经调查，韩某和反映的情况是仲宫办事处按照政府的红头文件济历城仲发（2021）50号文（附后）的规定事项进行的政府拆迁行为，不属于公安机关的管辖范围，2024年11月14日左右，仲宫派出所民警第一次与信访人韩某和取得联系，韩某和称自己在外地上班工作，由自己的妻子（申请人母亲）反映自己的诉求。2024年11月15日，副所长带领民警、信访帮办员与申请人母亲在仲宫派出所信访接待室见面，当面告知其反映的问题系政府行政行为不属于公安机关的管辖范围之内，并告知相关救济途径。申请人母亲表示自己会和家人通过合法途径反映自己的问题，自己已经知道反映的诉求不在公安机关管辖范围之内，不需要公安机关继续处理自己诉求。2025年5月16日，韩某和、申请人、韩某强父子三人再次到分局以同样事由信访，南山分局副局长接访并作出批示：“请仲宫所发挥帮办员机制，做好当事人跟进沟通工作，同步做好稳控”，2025年5月22日，南山分局信访部门依法履行告知程序，并向韩某和父子三人邮寄送达告知书，邮寄单号为：XA8736531****，收件人是韩某和；仲宫派出所按照信访事项办理程序依法对该案进行调查核实，经核实，信访人反映诉求系政府的拆迁行为，公安机关无权管辖，后仲宫派出所副所长于2025年6月23日16时32分与韩某和进行通话，在通话中希望与韩某和进行见面了解其信访诉求，但韩某和称自己在外地上班无法见面。仲宫派出所副所长在通话中明确告知韩某和父子三人反映的***村的部分房屋被不明人员非法拆除的行为系政府行政行为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且根据公安机关掌握的情况韩某和、韩某永、申请人三人已经就政府部门的相关拆迁行为向法院提请行政诉讼。韩某和表示自己和家人认可，并表示以后会通过行政诉讼反映的自己的诉求。综上所述，请求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依法驳回申请人的申请。
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如下证据材料（复印件）：
1.查处申请书；
2.信访事项接收情况登记表；
3.专门程序处理告知书；
4.送达回证；
5.查处申请书（韩某和）；
6.查处申请书（韩某强）；
7.查处申请书（申请人）；
8.信访事项接收情况登记表；
9.专门程序处理告知书；
10.送达回证；
11.信访事项办结报告；
12.信访事项化解报告；
13.自述材料；
14.通话记录；
15.调取证据材料；
16.视听资料。
本机关依法向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政府仲宫街道办事处调取如下证据（复印件）：
1.情况说明；
2.ZG-XBDK-Z-036申请人房屋征收拆迁资料；
3.申请人房屋其地上物测绘摸排登记有关资料；
4.S103济枣线用地批复；
5.项目建议书的批复（鲁发改基础【2020】422号）；
6.***村征收启动公告；
7.***村拟征收土地补偿安置公告；
8.S103济枣线旅游公路项目集体土地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
9.S103拆迁安置补充方案；
10.（2025）鲁0112行初23号案件有关材料；
11.征地范围图；
12.图斑资料图。
本机关经审查查明：2024年11月14日，申请人父亲向被申请人提交《查处申请书》，要求公安机关查处案涉房屋被非法拆除行为，被申请人根据《信访工作条例》于2024年11月14日向申请人父亲作出《专门程序处理告知书》，2024年11月15日，仲宫派出所与申请人母亲见面沟通，当面告知申请人父亲申请查处事项系政府征收拆迁行为，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范围。2025年5月13日，申请人、韩某强及其父亲就同一事项再次向被申请人提交《查处申请书》，被申请人于2025年5月22日向申请人作出《专门程序处理告知书》，2025年6月23日，仲宫派出所与申请人父亲电话沟通，告知申请人申请查处事项系政府征收拆迁行为，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范围。
另查明，申请人、韩某强及其父亲位于济南市历城区仲宫街道***村的房屋在S103济枣线旅游公路项目征收范围内。2021年7月23日，申请人、韩某强及其父亲三户所有家庭成员共同委托申请人全权办置拆迁补偿事宜，申请人与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政府仲宫街道办事处S103项目指挥部、***村民委员会签订《S103济枣线旅游公路（南部山区段）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协议》。2021年8月18日，申请人将房屋移交给仲宫街道办事处S103项目指挥部，并签订空房验收移交单。2021年10月，案涉房屋由***村民委员会和仲宫街道办事处配合上级政府进行了拆除。
又查明，申请人、韩某强及其父亲在本村共有两处宅基地房屋，其中一处产权人为韩某强：证号为历城集用（2013）第101217****号，宗地号为370112101217JC0****；另一处产权人为申请人（由申请人父亲赠予），证号为历城集用（2013）第101217****号，宗地号为370112101217JC0****，上述两处宅基地房屋未被纳入拆迁范围内，未被拆除，由申请人、韩某永及其父亲及其家庭成员使用至今。
[bookmark: _GoBack]再查明，申请人、韩某强及其父亲以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发展局为被告，向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案涉房屋拆迁补偿协议。
以上事实由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予以证实。
本机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第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本案中，申请人向济南市公安局南部山区分局提交《查处申请书》，要求查处政府实施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程序中的相应行为，该拆除行为系行政行为，当时无治安案件正在发生，不属于治安案件范畴。申请人若认为案涉房屋存在被违法强拆的情形，应通过针对相关征收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寻求救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七条：“公安机关对报案、控告、举报或者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主动投案，以及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司法机关移送的违反治安管理案件，应当及时受理，并进行登记”，第七十八条：“公安机关受理报案、控告、举报、投案后，认为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应当立即进行调查；认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应当告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投案人，并说明理由”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公安机关对不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的报案、控告、举报等事项，在接报案时能够当场判断的，应当立即口头告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向其他主管机关报案，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对口头告知内容有异议或者不能当场判断的，应当书面告知，但因没有联系方式、身份不明等客观原因无法书面告知的除外”。本案中，被申请人收到《查处申请书》后进行接收登记，通过当面、通话的方式口头告知申请人举报事项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范围，未通过书面方式予以告知，不符合上述规定，存在程序瑕疵，但并未影响申请人的房屋拆迁补偿利益。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
2025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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